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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提高誘因來吸引投標相比，新竹縣卻減除某些設施如美術、音樂教室等，才能讓發包作業

順利完成，等同於犧牲了孩童專業學習環境，實質變相懲罰高出生率的非直轄縣市。 

三、再以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為例，台北市 104 年度就獲得國教署 20 多億元補助；反觀新竹縣

在 104 年度僅獲得 8 億元補助，兩者之間的經費落差甚大，新竹縣可動用之經費更顯得稀少。 

四、有鑑於此，為顧及孩童受教之權益，本席要求教育部應針對非直轄市，且擁有高出生率

、成長率的地區，儘速研議補助針對新建國中小校區的專案經費，並以中央補助百分之五十作

為基礎，以維護孩童之就學權益。 

提案人：林為洲  簡東明 

連署人：林德福  林麗蟬  陳雪生  陳超明  鄭天財  

李彥秀  呂玉玲  許毓仁  孔文吉  曾銘宗  

張麗善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繼續處理復議案。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一會期第十次會報告事項第 52 案至第 58 案院會所作之決定提出復議。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秉叡  陳亭妃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議：「另定期處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散會。 

散會（17 時 15 分） 


